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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

处罚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

罚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信息时代赋予了大众监督行

政处罚新的途径和平台，也给传统行政处罚手段、程

序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行政主体为了回应某些

社会质疑积极运用互联网等技术公开具体执法信

息，包括行政处罚的对象、方式、执行结果等。在行

政主体对待行政处罚公开的态度变化与公众知情需

求增长的共同促进下，处罚决定公开似乎是大势所

趋，但不能回避的是，贸然或者一味推崇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果。

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容易引发不必要的

社会争议。从 2014年的“黄海波嫖娼案”到 2018年

的“范冰冰逃税案”，再到各地交警部门“行人闯红灯

曝光”的做法，不少处罚案件都引发了关于行政处罚

是否应当公开以及如何公开的社会讨论。①从争议

的焦点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被关注的已经不再

局限于处罚本身，更多涉及的是对相对人处罚之外

的权益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标

准不统一影响了行政处罚的公信力。尽管当前各地

已经形成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或者摘要信息

的实践，但其选择何种公开形式的标准并无明确界

定，实际操作中对于相对人姓名等个人信息的处理

也不尽相同。②实务中对处罚决定公开的形式和内

容缺乏统一标准，操作各异的公开实践势必引起社

会质疑。

相比较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制

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实践中，顺应司

法公开公正的时代要求，刑事制裁公开成为主流认

识，刑事制裁公开对被告人权利造成的实质影响并

未引起社会忧虑。同时，基于相对统一的公开标准

和平台，刑事制裁在是否应当公开问题上较少引发

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利益权衡
——从与刑事制裁公开的对比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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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争议。着眼当前呼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

和相对人权益保障的双重需求，有必要对行政处罚

所涉及的各方关系进行理性分析，通过同刑事制裁

对比进而探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标准和内容。③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公私利益分析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理论探讨与立法变化

我国学界不乏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探讨。主

流观点认为，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具有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参与等法律价值。从

立法角度来看，行政处罚在行政公开的大浪潮中亦

确立了公开的基本原则。而部分学者从行政处罚信

息公开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公开可能涉及对处罚相

对人权利的克减，提出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原则[1]。有学者从保障相对人利

益出发，提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可能会导致对相对

人变相的“二次处罚”[2](P.75)。而更多的观点从相对人

隐私权保障的角度，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利益平衡

中主张隐私权优先[3]，提出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中对

相对人个人信息作不公开处理[4]。大体而言，对于涉

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的行政处罚，其公开可能给

相对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理论和实践就这类处

罚决定不予公开或谨慎公开已基本形成共识。然而

就更大范围的一般类型的行政处罚而言，其公开与

否的问题存在一定理论分歧。在行政公开的大背景

下，理论和实务一般倾向于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特殊事项之外的大多数行政处罚决

定进行公开。

但是随着实践中新情形的不断出现，尤其是

201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行政处罚决定

的公开限定于“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2021年修订后的《行政处罚

法》第48条明确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

定应当依法公开”的基本要求，使得行政处罚决定应

当是有条件地公开而非当然公开。这一立法变化也

使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行政公开中具有了进一步探

讨的空间。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行政处罚所涉及

的利益权衡，综合考量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对相对人

利益的影响程度，以明确其公开的标准与方法。

(二)行政处罚的双重属性

现代权力理论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公民的让与，

而公民赋予国家权力是为了实现其共同目的。在这

一基础上，任何公民权利的行使都并非绝对自由，基

于实现公共目的的需要而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规

范。行政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凭借其强制力对公民

的行为进行引导，进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维

护社会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社会

系统进行有准备的控制，使社会按其特定的秩序轨

道正常运行”[5](P.17)。这种控制既包含对遵守规则的积

极引导，也包括对违反规则的消极评价。而行政处

罚正是行政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消极手段，是对违

反行政法的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从这一定位出

发，行政处罚强制相对人承担额外不利后果，通过反

向作用力达到约束社会主体行为的目的。其过程包

含着制裁的内容，即“剥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课

予一定的负价值或者不利”[6](P.5-6)，具有制裁属性。在

此意义上，行政处罚与刑罚具有共同的功能和目的，

实际上都是国家公权力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人所给予

的法律制裁，具有内在的功能一致性。

同时，行政处罚作为行政行为，又具有自身的行

为特征和利益考量。同其他行政行为一样，行政处

罚需要遵循行政活动所特有的制度构造，其公开应

当符合行政权行使的原则要求和价值追求。这也就

决定了即便同属于法律制裁评价，行政处罚同刑事

制裁在实施过程中所需考虑的要素也不尽相同。因

此，行政处罚的制裁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特征使

得面对公开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属性所涉

及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进而也应当有别于刑事

制裁在是否公开上的处理。从当前实践来看，司法

活动为体现公正性而普遍遵循公开的原则，但对行

政处罚而言，公正性的公共考量是否如刑事制裁一

样作为主要因素纳入考量，还是应当以个人利益为

出发点，成为探讨行政处罚公开与否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的缘起。

(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本质：公益与私益的

博弈

行政处罚决定面向社会的公开，往往涉及行政

主体、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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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着基础的行政法律

关系；同时基于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政府与普通

公民之间又形成了宪法意义上的监督与被监督关

系；而在未发生侵权的情形下，相对人与社会公众之

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是借由行政公开这

一纽带，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密切的利益关系。在上

述三方法律关系中，蕴含着公权力、社会公众知情权

和监督权、相对人隐私权等各种法定权利(权力)之间

的冲突。具体而言，无论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还是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权

利之间存在着天然张力，权力的运行对公民的权利

天然存在威胁。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行

使，或是相对人在面临处罚时从行使实体和程序权

利角度，客观上都要求对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在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体现

为对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程度的矛盾。而借由政府这

一媒介，公众与相对人之间又存在个人权利边界划

分上的矛盾。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问题上，社会公

众与处罚相对人同时对政府行使权利，但对于政府

公开与否的要求可能不同，进而可能产生权利上的

冲突。能否顺利平衡三方之间的权利与权力是确定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的前提。事实上，大多数的

权利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冲突都可以归结为利益

和价值上的冲突[7]。换言之，每一项权利的行使都是

权利主体追求其利益的过程，而权利之间的矛盾本

质上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权利冲突

最终体现为利益的冲突。

基于现代社会行政控权理论的要求，在与权利

的冲突中限制行政权力的运行已经成为共识。因

此，无论是与普通公民之间，还是与相对人之间，公

权力都并非是需要优先考虑保护的一方。若从客观

利益的角度来看，政府权力的背后或者代表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维护相对人利益(免受他人侵害)，并不

存在行政主体的自身利益。行政主体作为一个集

体，其行为目的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

求，因此并不包括部门不正当利益[8]。而那些公务员

基于私人动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理所当然不能成

为政府利益的内容[9]。因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三

方对立最终演化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中，公共利益往

往裹挟社会共识而以“多数人”的姿态迫使个人利益

让步和服从。其实，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权利，

都同等地受法律保护，在法律并未规定权利位阶的

前提下，即便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性权利，也无

法自动地获得优先于个人权利的地位。正如约翰·

罗尔斯所主张：“任何人基于正义不受社会整体利益

凌驾其上。”④个人利益有其法律价值，公共利益也并

非绝对。没有哪一种公共利益的地位必须绝对优

先，坚持某些利益的绝对性可能会导致顾此失

彼[10]。如果一味地在每个案例或事件中以公共利益

而对个人利益加以否定，那么最终每个人的权利都

将处于随时可能被侵害的状态，反而会使得公共利

益受损。因此在行政处罚中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

益的冲突时，应当在具体利益格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公私平衡中寻求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利益格局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问题的背后，是各

类利益交织的结果。这些利益中，既有促进公开的

利益，也有阻碍公开的利益。各种公共利益与个人

利益各自分布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不公开的天平

上，左右着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首先，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中的个人利益主要包括隐私利益、个人信息

利益以及名誉等人格尊严利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不可避免地会将相对人的姓名等个人信息一并公

开，甚至可能泄露相对人的个人隐私。⑤同时，个人

信息公开还可能影响相对人的社会评价，给相对人

带来名誉等个人隐形或可期待利益的损害。就被施

以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个人利益而言，行政处罚决定

的公开整体上会以负面影响为主。其次，从信息公

开的目的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涉及的制度性

利益主要是约束政府权力、建设透明政府，也即推进

依法行政。事实上这一价值所指向的是行政处罚决

定中有关政府权力行使的内容，而不依赖于相对人

而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隐匿、

区分等技术处理实现。可见，建立在利益冲突和衡

量基础上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并不会对信息

公开的制度性利益产生实质影响，无需考量这一利

益因素。从公众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影响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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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决定公开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

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利益，

二是基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增进社会全体成员

福祉的利益。因而对于公共利益而言，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整体上具有促进意义的。

综合来看，从当事人利益、制度性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利益层次角度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展

现的是相对人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二元

利益结构，并大致呈现公共利益的公开需求与个人

利益的不公开需求两端冲突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

局中，除了国家秘密等例外事项外，公共利益基本位

于促进公开一端，而个人利益诉求则成为阻碍公开

的最大障碍。

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公共利益影响有限

(一)刑罚公开是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所需

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部分，刑事制裁公开已为世

界民主国家之通例。同行政处罚相类似，刑事制裁

的背后，所涉及的依然是以司法机关为代表的公权

力、以普通公民(包括被害人一方)为代表的监督权

利、以被告人为代表的个人权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

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角逐场。刑事制裁具有

严厉的制裁性，这是由其法律地位所决定的。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

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11](P.63)

作为惩罚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刑事制裁具有两个明

显的特征：一是其所针对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二是其所采取的刑罚措施具有严厉性。

由于其严厉的制裁属性，相对于行政处罚而言，刑事

制裁的公开中公共利益的比重较大。

一方面，刑事制裁公开是实现司法权力公平正

义的路径。同行政处罚相类似，刑事制裁亦是对被

告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正如黑格尔所言，犯罪行

为必然包含自我否定在其中，“而这种否定就表现为

刑罚”[12](P.105)。但是，刑罚对于违反秩序行为的否定呈

现出不同于行政处罚的强烈暴力特征，是一种以暴

力对暴力的制裁。正因为如此，刑罚在运用中必须

保证符合正义，以避免成为对秩序新的暴力侵害。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在各种刑罚中，只要

是作为刑罚存在的，就必须首先是正义的。”⑥将刑事

制裁予以公开对于保障刑罚的公平正义具有决定性

意义。贝卡利亚揭示了刑事制裁公开的本质：“审判

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

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13](P.2)从

世界各国关于审判公开特别是刑事诉讼公开的立法

历程来看，大多是基于监督司法权力的目的 [14]。刑

事制裁的公开，首先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

运行的知情权。特别是部分情节恶劣或性质严重的

刑事案件往往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的关注度和知情需

求，及时有效的公开是保障公众与媒体知情权的必

要手段。而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刑事审判公开更为

深层次的价值，是通过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来达

到有效监督和约束司法活动的目的，从而保证司法

权力运行的公平正义。

另一方面，刑事制裁公开是社会安全的需要。

除了知情权等政治利益，刑事制裁公开背后存在与

社会公众关系更为直接密切的利益。一是公共安全

利益。基于犯罪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及时公开案件信息可以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利，也是维护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要

求。特别是在诸如“三鹿奶粉案”等影响重大的安全

事件中，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公众其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已经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影响，无论是基于知

情的考虑，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刑事诉讼

都应当及时公开。二是社会犯罪的预防作用。刑事

犯罪中的罪犯多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其危险性

体现于行为人对社会的威胁及其程度[15]。基于这种

再犯的可能，刑事制裁特别是刑罚的公开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提高社会警觉，进而起到预防其再犯所产

生社会风险的作用。事实上，诸如禁止令或职业禁

止等刑事制裁措施其执行本身就依赖于公开。这种

公开是对罪犯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同时也是预防再

犯罪进而保障社会安全利益的需要。此外，刑事制

裁公开还能对公众起到警示、威慑作用，通过这种预

防性的威慑力实现社会治理目的，而行政处罚后果

的威慑力显然不及于此。

(二)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知情和监督需求相对

较小

尽管刑罚与行政处罚均是国家公权力对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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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但是这两种制裁存在着本质上

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行政与司法的不同定位所决

定的。行政作为“被赋予表达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

的职责”[16](P.9)，本质上是一项管理活动。行政处罚便

是保障行政主体进行具体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其

直接目的是对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制裁。

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条规定的“保障和监督行政

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的立法目的来看，行政处罚正是通过促进行政主体

的有效管理进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和社会福祉。而司

法权之存在的目的是“以权威的方式解决那些业已

发生的利益争端”，保障各项法律的有效实施[17]。不

同于行政手段，刑事司法对于公共秩序和公民权益

的维护是通过制裁犯罪直接实现的，我国刑法中关

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立法目的的规定也说明了

这一点。换言之，行政违法主要影响行政管理功能

的有效发挥，对社会公共秩序侵害的程度较轻，而刑

事犯罪则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侵犯，这直接决

定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将

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放在行政与司法的体系中考察

可以发现，两者在制裁性程度上的不同实质上是行

政与司法公益实现路径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我国通

说一般也认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不仅是

“量”上的不同，也存在“质”上的差异 [18]。这种差异

集中表现在社会危害性上，即前者具有一般社会危

害性，而后者则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囿于行政违法对公共秩序的一般危害性特征，

行政处罚不易引起社会公众的重视，其社会影响和

社会关注度相对较小，亦不具备较高的话题度。从

实践角度来看，除了部分主体特殊或性质严重的违

法行为以外，实际上公众对于大多数未发生在周边

的行政处罚并不关心。相较于刑事制裁而言，公众

就行政处罚而行使知情权的动机较小，新闻舆论发

挥监督作用的动力也明显不足。因此就满足社会知

情需求的角度而言，行政处罚公开缺乏刑事制裁公

开那样急迫的需求，在必要性上明显弱于刑事制裁

公开。此外，与刑事制裁动辄剥夺行为人自由甚至

生命相比，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空间相对有限，其

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后果和影响也相对有限。“行政机

关拥有一定的裁量权，是充分调动行政权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从而实现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必

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拥有的裁量权是

完全自由不可控的，恰恰相反，法治的实现要求法律

应当控制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19](P.26)因此从监督

行政主体的角度来说，对行政处罚权力运行的外部

监督，其效果并不如司法权力明显，试图通过公开来

促进其民主化、法治化的公益程度相对较弱，对行政

权的监督仍然以内部法律制度性约束为主。概言

之，一方面公众对于行政处罚如何恢复社会关系及

后果的知情要求并不急切，另一方面对行政主体实

施行政处罚的监督需要也不突出，对行政处罚在公

开问题上整体上就不具备刑事制裁那样强烈的政治

利益需求。

(三)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公众影响相对较低

与刑事犯罪对国家社会利益和人权的严重侵犯

相比，行政违法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破坏在修复过程

中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较小。换言之，行政违法与犯

罪行为在公益破坏上的区别，决定了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所带来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性质上及程

度上均远不如于刑事制裁公开。

一方面，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较低的人身危险

性。同刑事制裁相比，行政违法行为在违法性质、情

节与后果上社会危害性不大，行为人也具有较低的

人身危险性。同时相较于刑罚而言，除了行政拘留

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措施并不严厉，这就决定了其

威慑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在行政处罚过程中，风险

预防作用的发挥并不明显也无太大必要。特别是对

多数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言，其再犯可能性往往

不是实施处罚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上，较低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了公开的

预防必要性，基于对行为人的风险预防和社会警示

而公开的动力大大弱化。

另一方面，行政违法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

范围相对有限。基于刑事制裁和行政处罚在修复社

会关系上的功能路径不同，决定了后者在对公共安

全和社会稳定等公共利益的影响上明显较弱。例

如，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了非法买卖爆炸物罪，相

比起非法购置较大数量爆炸物的行为而言，依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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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爆炸物的企业超过批准数量或者限额，将爆炸物

出卖给合法使用爆炸物的单位的行为，其不法侵害

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因此只需按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违规买卖爆炸性危险物质行

为进行行政处罚即可 [20]。显然，正是该行政违法行

为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有限，相较于

犯罪行为而言其所涉及的社会公众利益限定在一定

范围内，因此被纳入了行政处罚范围。事实上，除了

部分性质特殊或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以外，大多数

行政处罚特别是针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体现出有限

的社会影响，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威

胁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公众与此相关的安全需求相

对不高。基于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也会对维护社

会公共安全等利益产生公共警告的作用，但这种警

告所增进的公共利益远远不及刑事制裁所带来的对

社会安全需求的满足。刑罚是在行政管理秩序单凭

行政强制力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行

政管理秩序而颁布禁令并作为法定犯加以确立，这

固然是为了实现法的价值，具有利益的性质；但这种

利益更带有普遍利益的性质，它们都是公共行政利

益，如环境犯罪侵犯的生态法益等，均具有明显的精

神化、概念化的气质，而远离了自由主义法益的本

质。”[21]可见，与刑罚维护的公共利益类法益相比，行

政处罚针对的公共利益成分相对要弱一些。

无论从风险预防的角度看，还是从公共安全警

示的角度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维护社会安全等

公共利益上的作用都明显低于刑事制裁公开。在此

意义下，《行政处罚法》所界定的“一定社会影响”的

公开条件事实上是衡量行政处罚对社会公共利益影

响程度和范围的体现。公共利益的需求是促使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动力，而相比之下较小的“社会

影响”使得行政处罚缺乏刑事制裁那样强烈的公开

动因，前者明显具有较低公开必要。

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个人利益的负面影响

(一)刑事制裁公开系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需要

刑事制裁是国家公权力对行为人的法律制裁，

是一种否定性评价。单就这种负面评价来看，被告

人的心理意愿显然是不愿公开刑事诉讼活动及结

果。首先，刑事制裁的公开容易造成被告人个人隐

私的泄露。此外，实践中一般将被告人的个人信息、

犯罪事实和所处刑罚等进行公开，让社会知晓其所

犯罪行和处理结果。这种公开在满足社会公众知情

权的同时也会降低行为人的社会评价，造成名誉损

害的直接后果。就行为人而言，法律上的谴责还将

延伸至社会性的制裁，产生一系列社会反应。比如，

相对人的社会活动将因此遭受诸多精神上或物质上

的负面影响，其在就学就业、人际交往、婚姻家庭、日

常生活等方面会遭受不平等的对待，这种不利后果

还可能波及其家庭成员。这些不利影响是行为人所

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刑事制裁公开所带来的对被告

人隐私利益、个人信息利益和人格利益不可避免的

侵害。

但与此同时，刑事制裁公开更多地是通过对被

告人的程序性保障实现刑罚公正。由于刑罚措施的

严厉性，刑事制裁中保证对行为人进行公正的审判

十分必要。基于被告人在刑事制裁中的被动地位，

公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被告人依公平程序获得

公正审判，保障其免受司法权力的恣意侵犯，进而对

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不公开

的刑事诉讼过程会为司法权力留下滥用的空间，容

易导致司法人员的腐败以及法官的专断，进而对被

告人的基本人权造成极大威胁。在此意义上，公开

可以视为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

的宪法权利，并且是一项基本的程序权利 [22]。而相

比公开导致的不利社会影响，不公正的审判可能剥

夺被告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利益，因而这种程序

上的保障对于被告人而言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正如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胡塔多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Hurtado v. California)中所阐述的：“宪法的程序性规

定并非仅仅保障特定程序权利，而是旨在于保障公

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⑦事实上，包括公开

在内的程序性权利已为世界各宪政国家确立为刑事

被告人的基本权利。⑧这种权利是同公权力相抗衡

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中处于天然弱势

地位的被告人而言，拥有公正接受审判的权利十分

必要。因此，从公权力机关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而

言，基于保障被告人程序性利益的要求，刑事诉讼活

动也应当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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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制裁的强烈制裁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具备公

正属性。刑事制裁对被告人权益的影响极大且难以

挽回和补救，因而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尤

为明显且必要。尽管公开可能导致对被告人名誉等

利益受损，但是公开所增进的程序性利益已经超过

其所减损的部分个人利益。所以整体而言，出于保

障被告人人权目的，刑事制裁公开对被告人利益仍

然具有积极的保障意义。但同时，这种个人利益的

衡量在具体案件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例如，考

虑到公开对未成年被告人精神上的损害和对个人隐

私侵害的严重后果，各国现行制度中对未成年刑事

案件和涉及个人隐私的刑事案件普遍实行不公开审

理。在这两类案件中，公开对隐私和人格等个人利

益的损害大于一般刑事案件，因此不予公开也是经

过利益衡量的结果。总而言之，对于一般的刑事案

件来说，经过利益衡量而对其进行公开必要且合理。

(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可避免地影响相对人

利益

相较于公开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而言，行

政处罚的行政性使得其公开的意义有别于刑事制

裁。这体现在行政处罚上。相较于刑罚对被告人财

产、自由甚至生命的制裁措施，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制

裁措施一般相较柔和，对于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分

程度并不算大，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远远小于刑事制

裁。行政处罚对相对人利益有限的侵害可能性，决

定了公开所能给带来的程序性保障效果并不太明

显。此外，在行政处罚的救济制度上，相对人既可以

向行政主体申请行政复议，在行政救济之后还可以

采取司法救济措施。因此相较于刑罚处罚而言，行

政处罚救济途径相对较广，足以保障相对人的救济

权利，这种救济程序设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开的

价值。概言之，行政处罚作为行政行为，其公开对于

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远远小于刑事制裁所带来的有利

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损益性行政行为，行政处罚

减损了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增加了相对人的义务，是

对相对人的消极评价。同刑事制裁一样，这种消极

评价极易产生不利的社会后果。对于相对人而言，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可能降低其社会评价，进而带

来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一些

道德性质较强的违法行为，这种社会性制裁的效果

尤为明显。此外对于被处罚的企业而言，其公开后

果可能是商誉贬损和财产损失，包括人力成本提

高、市场份额减少、股票市值下降等。⑨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的效果具有较强的传导效应，从而引发“处罚

公开—名誉贬损—社会制裁”的连锁后果。这种不

利后果，若按照哈特对于“法律惩罚”(Punishment)的
定义：由有权机关对违法者实施的必然引起公认不

利后果的外部行为，行政主体公开行政处罚的行为

对相对人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在通常意义上已经给

相对人造成了精神痛苦或物质损失，因而这种公开

显然属于一种法律惩罚。⑩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在原本行政处罚给相对人设定负担的基础上带来了

额外的负担，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处罚”。同时可以

看到，相对人遭受的这些不利后果已经不单是由行

政主体所实施，而一旦将行为主体社会化之后，这种

制裁的范围和程度往往是不可控制的，其所造成的

后果也将远远大于行政处罚所带来的负担。

综合考虑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相对人利益带来

的影响，整体而言是负面的，即处罚决定公开所增进

的程序性利益并不足以弥补其所贬损的一系列物质

和精神利益。行政处罚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公开对

当事人的积极意义不同于刑事制裁，因此从维护相

对人利益的维度而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并不具备

太大必要性。

(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二次处罚”涉嫌违背

一事不再罚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了对于当事人同

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重复的罚款处罚。从立法目

的上看，这一规定首先是基于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

运用，其次是着眼于实践中存在较为突出的重复罚

款问题所作出的，而并非将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

框定于罚款这一处罚种类中。通常而言，一事不再

罚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

律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3](P.88-89)。从这一

目的出发，一事不再罚原则主要体现出违法行为和

处罚措施的合比例性要求，保障相对人免受不当处

罚，即行政机关选择的规制性手段必须有助于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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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实现其所追求的规制目的。同时，行政机关还

应当在达致目的的手段中选择对相对人个人利益侵

害最小的手段。法律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已经对违法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充分评价与衡量，其所给

予的处罚措施同违法行为之间也是相适应的，处罚

本身也已经实现了行政规制目的。处罚之外的重复

处罚显然打破了过罚之间的平衡，给相对人带来了

额外的不利负担。

单纯从法律规定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当然

不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处罚措施。传统观点

认为，行政公开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而非行政法律行

为。因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可

以构成对相对人的处罚，即是否符合一事不再罚中

的“再罚”要件。事实上，行政事实行为仍然具有可

致权益受损性，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

益产生事实上的损害[24](P.257)。如前所述，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具有一定制裁性，客观上给相对人包括现实

或可期待利益造成了侵害。公开带来的精神负担亦

足以使相对人感到痛苦，特别是对于卖淫嫖娼等涉

及社会道德的违法行为，其公开导致的道德和舆论

谴责效果甚至大于处罚行为本身。相比原处罚行为

而言，公开作为事实上的处罚又不受行政处罚法律

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设置等控制，因而更容易带来不

利后果。公开对相对人人格尊严贬损的后果既非执

行原处罚措施所必须，又非基于更大公共利益的需

要，其后果严重性和不可控性显然超出了法律对相

对人设定的制裁范围。在原行政处罚对违法事实进

行否定评价的基础上，行政机关借由社会主体对相

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了又一次评价。从这一意义而

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实际上是一种处罚之外的处

罚，其“二次处罚”效果应当认为是基于同一违法事

实的重复处罚。既然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目的在于实

现过罚相当以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那么就不得不

注意行政主体在进行公开中所造成的处罚，否则相

对人违法行为和行政主体处罚的比例就将严重失

衡，其合法利益将遭受不必要的损害。因此从目的

角度而言，对一事不再罚的“罚”应当作扩张性理解，

不仅包括行政处罚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措施，还应当

涵盖造成处罚后果的事实行为。换言之，对一事不

再罚中“再罚”的界定应当采用实质标准，重点在于

行政主体行为所产生的处罚效果是否同相对人违法

事实成比例，特别是同违法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的程

度相对应，亦即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为相对

人带来超出制裁必要的额外不利后果。而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处罚，超出了对违法行

为的行政制裁所必要，实际上突破了一事不再罚

原则。

四、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公私利益平衡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个人利益优先是基础

行政公开实质上是现代民主政治向行政权提出

的公开行使要求[25]。在现代民主理论和人权思想的

影响下，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迫切需求渗透进行政权

的行使中，从而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实行公开的原

则。但是，这种公开的要求必然触及行政行为相对

人的个人利益。现代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本质是“行

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26](P.195)。而行

政行为的公开实际上就是将围绕公共利益一系列处

理进行公开，以保证处理行为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

的最终目的。因此，行政公开必然要在公共利益和

个人利益之间作出衡量，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

最大的利益。而处罚结果公开与否，其本质就是个

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何者为先的问题。公私利益

衡量的目的在于寻求“理性的秩序”，即在个人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点”[27](P.341)。这一“平衡点”要求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

利益的“分量”，找到二者之间的“重心”，尽可能地实

现利益最大化。而实际上，公开与否取决于“重心”

偏向的结果。

就刑事制裁而言，其公开是公众对司法活动进

行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要求，同时这种程序公正的

保障对于被告人而言亦具有较大积极意义，尽管公

开可能损害被告人人格尊严利益，但鉴于其犯罪行

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风险预防需要，基于重大公

共利益的要求对其个人利益进行必要限制是合理

的，因此衡量公私利益的结果是公共利益具有优先

地位，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应当进行必要公开。行政

处罚的属性特征使其在公开问题上有别于刑事制

裁。具言之，行政处罚弱制裁属性使其公共利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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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刑事制裁，而其行政属性又限制了公开所能增

进的个人利益。基于前文分析，对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中的公私利益进行以下衡量：第一，知情权等权利

的对象应当是政府，不属于行政处罚内容的隐私和

个人信息不应当成为政治权利的客体，即知情权所

代表的公共利益并不得对抗纯粹的个人利益；第二，

基于公共安全等社会利益需要可以成为公开个人信

息的理由，但这一要求违法行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大多数行政违法

行为难以达到这一程度；第三，根据公开的姓名、性

别等隐私范畴外的个人信息，结合违法事实等信息

足以准确识别出违法行为人的真实身份，从而产生

“二次处罚”的社会性制裁效果，因此仅以“个人隐

私”作为公开的豁免事项并不足以起到保障个人利

益的作用[4][28]。

重新审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行政处罚法》

中提出“一定社会影响”的条件，由于行政违法行为

本身对于社会公益影响比较有限，足以产生一定社

会影响的行政处罚所针对的应当是严重影响公共安

全、社会稳定以及其他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而除此

之外的大多数行政处罚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而将

“一定社会影响”放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中予

以考察可以看出，只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达到一

定严重程度才足以构成对个人利益的否定理由，而一

般的行政处罚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强大到

可以牺牲更多个人利益而加以保护的地步。换言之，

一般来说，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公私利益的“重心”应

当是偏向于个人利益一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

以个人利益为优先，同时充分兼顾公共利益，从而确

立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

综合来看，行政处罚决定之所以与刑事制裁在

公开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其公开对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促进远不如刑事制裁公开。

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增

进的公共利益小于保障的个人利益，因而据此将行

政处罚作为行政公开的例外而不予公开是合理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行政处罚均是如此。部分行政处

罚中的公共利益亦足以构成压制个人利益的理由，

因此有必要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标准和内容，

以确定哪些行政处罚决定是属于例外公开的情形。

(二)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标准——公共利益的

特定情形优先

由于公共利益的丰富内涵和行政违法行为的复

杂情形，行政处罚所影响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平衡并不总是确定的，进而也并非所有的行政处罚

决定均属于不公开的情形。在各类行政处罚决定

中，部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一般的违

法行为，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公共利益造成了较

大的侵害和威胁，亦即《行政处罚法》第48条所界定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对这些违法行为

的法律制裁关系到重大公共利益的处理，进而其公

开需求要远大于一般的行政处罚。判断违法行为对

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大致可以从违法情节和

违法领域两个角度入手。

一方面，违法情节较为恶劣的行为其社会危害

性相对较大。违法手段可以反映出违法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同时也是导致客观后果的主要原因，因而可

以作为衡量违法行为公益危害性的因素。一般而

言，违法情节越重，其对公共利益的侵害也就越严

重，从而在公开问题上公共利益的力量就越可能强

大到足以限制个人利益的程度。而对于违法情节的

判断，则可以综合违法手段、违法金额、行为后果等

因素加以确定。另一方面，与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

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领域的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

害性。诸如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领

域关系到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重大利益，其

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具有天然的放大效应和不可

控制性。这些重点领域的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可能

侵害的程度和影响远大于城市管理、文化教育等一

般领域，因而公私利益的平衡“重心”自然会更加偏

向于公共利益一端。因此，综合这两个衡量因素，可

以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违法情节和违法领域双

重标准。在同一领域中可以根据违法情节确定公开

的临界点；而不同领域根据其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

程度而确定的公开临界点也不尽相同，大致根据社

会影响由小到大而呈现出违法情节由重到轻的标

准。换言之，越是社会影响大的重点领域的行政处

罚，其公开的门槛就越低，对违法情节的要求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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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无论如何，据以公开的理由一定是增进的公共

利益大于可能减损的个人利益，以此才能保证公开

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同时，还有两类主体在处罚决定公开上具有特

殊性：公众人物和企业。就公众人物而言，其拥有特

殊的地位、声誉或者职权，基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而具有更大的公开义务[29]。公众人物获取和占有了

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利益，因此其信息具有一定

的公共性，因而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其个人利

益加以限制是合理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的处

罚，其中有关的个人信息本身就是公众监督权利行

使的客体，因此其个人利益甚至是隐私利益均应当

受到必要的限制。正如恩格斯所言：“个人隐私应受

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

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已经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

权的保护，而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因

此，基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公众人物在处罚公开上应

当确立更为宽松的标准。

就企业而言，一方面行政处罚对于企业制裁措

施的严厉性，特别是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会对企业

的权利义务造成重大影响，因而从个人利益角度而

言，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企业程序性权利以

预防权力滥用可能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企业的

违法行为本身亦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容易造成较

大损害后果和不利社会影响，就公共利益角度而言，

其公开所影响的公共利益在一般情形下会大于自然

人的行政处罚公开。所以，衡量公私利益的结果是，

针对企业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整体上应当以公共利

益为优先，同时公开在权力限制方面也符合个人利

益保障的需求，在保障商业秘密的条件下应当将处

罚进行公开。

概言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标准仍然应当围绕

公私利益的衡量，判断特殊情形下公开对公共利益

与个人利益的影响大小与“重心”偏向，在不公开的

原则下明确需要公开的例外情形。

(三)行政处罚的公开内容——最大限度维护个

人利益

判断行政处罚内容公开与否，同样需要衡量公

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就行政处罚信息而言，通常具

有“公私”夹杂的特点，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兼而有

之 [30]。因此，根据其性质大致可以将行政处罚信息

分为私人信息和违法信息。其中，私人信息主要是

违法行为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个人信

息，包括违法事实中可能据以识别相对人身份的有

关信息。而违法信息则包含处罚主体信息、违法事

实、处罚过程记录、处罚措施等，其特征在于反映了

公权力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的行政活动，本质上

具有公共属性，属于公共信息。

从形式上看，行政处罚中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

息共同形成于行政行为过程中，也都为行政主体所

收集、储存和使用。然而，行政主体所收集的私人信

息从根本上有别于公共信息。公共信息的产生与公

共利益紧密相关，是行政主体作为公益代言人所生

产的信息，从而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其所有权人应当

是社会全体成员。而行政主体基于职权获取的私人

信息，其本质上作为信息的保存者，对信息并不拥有

所有权。其所有权人应当属于信息来源主体，亦即

相对人或第三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部诉新

闻自由记者委员会案(Department of Justice v. Report⁃
er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中阐明：“相对

人并不因为其个人信息成为公共纪录的一部分而丧

失对其权益。”换言之，个人信息即便为公权力所持

有，也不能抹灭其私人性质，否则行政主体得自由处

分公民个人信息而肆意侵犯私人权益。同时，知情

权的对象应当是政府而非私人，私人信息在公开问

题上显然不同于公共信息。

因此对于可以区分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当根据信

息的属性进行区分处理，将其中属于公共信息的部分

进行公开。实际上，对于违法信息的公开在很大程度

上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要求，特别是在监督行政处罚中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上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有必要将

处罚中的公共信息特别是违法事实和处罚结果作为

不公开的例外，在对相关信息经过隐匿、概括等加工

处理后进行公开。但同时需要注意，这种公开的意义

远不止于行政处罚本身，其重点应当在于行政主体的

处罚决定与违法行为是否相适应，进而约束行政主体

的裁量行为，而不是对相对人的声誉制裁。区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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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主要目的在于切断相对人身份信息与违法信息

的联系，使社会公众仅知道有人实施了什么违法行

为并接受了何种处罚而无从得到相对人身份，以避

免对相对人利益产生额外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以

起到监督和限制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保证

公益不受公权力侵犯。此外，私人信息的不公开亦

不是绝对的，对于特定相对人存在产品质量风险或

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满足公众安全信息需求、提供

安全保障的公共利益显然高于相对人的个人利

益 [31]。因此，基于公共警告而对私人信息予以必要

公开也是合理的。可见，整体上行政处罚仍然应当

遵循以不公开为原则，仅有在公开所增进的利益大

于其所贬损的利益时，才得以对本不应公开的内容

进行公开，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四)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途径——个人利益影

响最小化的选择

大众传播的技术进步深刻影响着行政活动和司

法活动，使得热点案件的全民讨论成为可能。新媒

体时代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充分考虑各类公开

方式的特征和可能产的后果，以兼顾公共利益和个

人利益的保障，力求实现对利益的影响最小化。总

体而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确立以信息公开为

主、媒体公开为辅的公开途径。

新闻媒体对权力运行可以起到有效监督作用，

但同时在公开问题上也可能产生影响。无论是刑事

制裁还是行政处罚，每一次媒体公开都可能会引发

强烈的社会争议。正如许霆案中“一个信守规则主

义的法官，虽然在立法的考官面前交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但在民意的考官面前却考得一塌糊涂”[32]。新

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大众话语权，

也产生了大量非理性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许多

媒体受利益驱使而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对于其所

收集的信息经过断章取义、过度渲染、情绪引导等主

观加工后进行传播。这种公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

引发社会连锁反应，不仅无法准确满足公众知情权，

还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公共利益的

维护。此外，媒体在对处罚活动进行报道时可能会

泄露相对人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进而导致对相

对人利益的不必要损害。媒体公开的这一特点决定

了它可以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重要途径，但不能

是主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是集中发布政府信息的途

径。相比之下，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开行政处

罚信息具有全面、客观、准确的特点，使得公众可以不

经新闻媒体而直接获得第一手信息，减少信息传播过

程中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损害。基于利益影响

最小考虑，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应当以规范化公开平台

为主要途径。同时，由于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

的特点，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处罚案件及时通过

新闻媒体进行公开也是必要的。概言之，以信息公开

为主、媒体公开为辅的公开途径是最大限度维护个人

利益的考虑，也是公共利益特殊情形优先的需要，其

公开的结果可以实现利益影响最小化。

结语

作为国家公权力，行政权力既要最大限度地维

护公共利益，也要避免对个人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

害。面对公共利益所拥有的强大后盾，行政主体主

动维护相对弱势的个人利益更显必要。特别是在网

络社会中，信息传播速度和交换频率呈爆炸式增长，

公开对个人利益造成的影响很容易被人为放大，而

我国对于人格尊严等个人利益的法律保障尚处于体

系构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时期，如何科学设置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律制度更需斟酌。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遵循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以个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这既是行政权服

务于民的本质要求，也是文明社会崇尚个人权利

的体现，更是回应网络社会个人信息易被滥用的

合理措施。因此在未来的实践中，无论是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或是其他行政行为的公开，都应当充

分考虑到对相对人个人利益的保障，只有将个人

利益摆到足够重要的位置，才能具备同公共利益

进行衡量的前提基础。同时又应当兼顾具体情形

下的利益权衡，注意到不同案件类型中利益力量

对比的微妙变化，努力在个案中实现公共利益和

个人利益的平衡。

注释：

①徐英波：“行人闯红灯被‘曝光’是小题大做吗?”，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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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晚报》2021年3月30日第07版。

②例如，《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第 13、14条规定公

开行政执法信息摘要或行政执法决定书时应当对当事人名字

或名称进行不公开或隐匿处理，而《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 6条规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摘要信

息应当公开被处罚人姓名或者名称。

③为了方便比较，下文以“行政处罚公开”指代“行政处罚

结果公开”。

④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

⑤这类利益在法人相对人中体现为商业秘密，《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也作为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

⑥Heinz Koriath, Ueber Vereinigungstheorien als Rechtferti⁃
gung staatlicher Strafe, Jura 1995 Heft 12. S. 626. 转引自王世

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载《法学研究》2003年
第3期。

⑦Ronald J. Allen & Richard B Kuhns, Constitutional Crimi⁃
nal Procedu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Amendments and Related Areas, 2nd ed., Little, Brown and Com⁃
pany, 1991, p. 69.

⑧上引Allen和Kuhns书。

⑨ Pierce and Richard J. Jr., Small Is Not Beautiful: The
Case Against Special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Small Firms, 50
Admin. L. Rev, 537, 565(1998).

⑩根据哈特的定义，“法律惩罚”(Punishment)的判断标准

包括：(1)惩罚必定涉及痛苦或通常意义上的不快结果；(2)惩罚

必定因违反法律规则而产生；(3)惩罚必定以违法者的违法行

为为依据；(4)惩罚必定由非违法者施加；(5)惩罚必定由法律所

确定的有权机关实施。See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
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行政处罚法》第 29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

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

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

规定处罚。”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
版，第591页。

在此之前本文所探讨基本上均是以自然人为对象的行

政处罚，鉴于企业相对人的特殊性，关于其行政处罚的公开问

题在此作集中讨论。

行政处罚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行政主体的信息；

(2)行政处罚依据；(3)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信息；(4)行政违法行

为相关信息；(5)行政处罚的结果；(6)行政处罚相关文书、案卷

与证据；(7)行政相对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进行的陈述、申辩等

依法应当由行政主体记录保存的信息；(8)相关听证信息等。

参见朱兵强、陈指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中知情权与隐私权

的平衡”，载《电子政务》2015年第4期。根据信息的公私性质

可以将上述信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两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2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利用统一的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集中发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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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Disclosure of Criminal Punishments

Sun Liyan
Abstract：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s involved behind the disclosure of ad⁃

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or not. Although the disclosure of criminal punishments has its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can protect less public interests such as 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rests and procedural interests than it. However,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can aff ect
personal dignity and other individual interests of the counterparty, and even cause serious damages. The public inter⁃
ests that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promotes is usually less than the individual interests that it reduces.
Theoretically, non-disclosure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and disclosure should be the exception on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lose
the punishment that has social warning eff ects and typical signifi 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guarding public in⁃
teres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al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public and individual.

Key words：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Public Interests; Personal Interests; Balance
of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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